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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眾 態 度 與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

過 去 往 往 低 估 了 民 眾 態 度 對 社 會 政 策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， 有 研 究 指

出 ， 臺 灣 「 整 個 醫 療 保 險 的 歷 史 ， 從 來 不 見 社 會 力 量 的 參 與 」 （ 林 國

明 一 九 九 八 ： 三 八 ） ， 其 實 農 保 在 一 九 八 零 年 代 中 期 以 後 的 突 破 ， 即

應 與 當 時 的 社 會 力 量 有 關 （ 註 一 ） 。 由 敬 老 津 貼 （ 老 人 年 金 ） 問 題 的

發 展 ， 更 可 看 出 所 謂 的 國 家 自 主 性 (state autonomy) 不 是 永 遠 的 ， 隨

著 民 主 化 與 政 黨 競 爭 的 演 變 ， 國 家 因 應 社 會 力 的 作 法 都 可 能 改 變 ，

社 會 政 策 也 可 能 逐 漸 受 到 民 意 與 社 會 力 的 影 響 。 選 戰 中 最 早 出 現 的

敬 老 津 貼 版 本 似 是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的 國 民 大 會 選 舉 ， 當 時 陳 清 卯 （ 中

華 社 會 民 主 黨 籍 ） 在 選 戰 中 提 出 養 老 金 的 構 想 ， 給 予 六 十 五 歲 以 上

的 老 人 每 月 五 千 元 ， 不 過 陳 清 卯 一 九 九 一 年 並 未 當 選  （ 孫 健 忠 ， 一

九 九 七 ） 。 接 著 在 一 九 九 二 年 之 立 委 選 舉 中 ， 蘇 煥 智 （ 民 進 黨 籍 ） 在

臺 南 參 選 時 ， 提 出 老 人 年 金 的 構 想 ： 給 予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的 老 人 每 人

每 月 五 千 元 的 年 金 ， 結 果 出 乎 意 料 的 ， 蘇 煥 智 以 十 萬 五 千 多 票 的 臺

南 選 區 最 高 票 當 選 。 接 著 一 九 九 三 年 澎 湖 縣 舉 行 縣 長 補 選 ， 民 進 黨

籍 的 高 植 澎 也 提 出 老 人 年 金 的 訴 求 ： 主 張 給 予 老 人 每 人 每 月 三 千 元

， 結 果 竟 出 現 了 首 位 的 民 進 黨 籍 縣 長 。 於 是 ， 民 進 黨 在 一 九 九 三 年

底 的 縣 市 長 選 舉 與 一 九 九 四 年 底 的 省 長 選 舉 ， 都 以 老 人 年 金 為 重 要

的 訴 求 。 當 時 國 民 黨 雖 批 評 民 進 黨 的 老 人 年 金 ， 卻 不 得 不 表 示 要 擴

大 發 放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。 部 分 國 民 黨 候 選 人 甚 至 不 顧 黨 中 央

的 主 張 ， 而 推 出 類 似 民 進 黨 版 津 貼 的 政 見 （ 孫 健 忠 ， 一 九 九 七 ） 。 一

九 九 五 年 在 民 進 黨 立 委 主 導 與 國 民 黨 「 老 農 派 」 立 委 的 配 合 下 ， 立

法 院 通 過 了 不 同 於 國 民 黨 中 央 原 意 的 「 老 年 農 民 福 利 津 貼 暫 行 條 例

」 。 一 九 九 七 年 底 的 縣 市 長 選 戰 中 ， 國 民 黨 當 時 的 李 登 輝 主 席 更 突 然

以 近 似 民 進 黨 版 的 老 人 年 金 為 競 選 訴 求 。 從 以 上 的 經 過 ， 可 大 致 看

出 國 家 自 主 性 並 非 絕 對 的 或 永 遠 不 變 的 ， 近 年 來 臺 灣 的 社 會 福 利 政

策 雖 不 能 說 是 由 民 意 主 導 ， 然 而 民 意 對 福 利 政 策 已 逐 漸 有 一 定 的 影

民 意 與 福 利 初 探 ： 

對 女 性 照 顧 者 津 貼 研 究 之 建 議 

王 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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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 （ 王 方 ， 二 ○ ○ 一 ） 。 這 也 顯 示 ， 民 眾 對 福 利 的 態 度 已 愈 來 愈 值 得

研 究 了 。  
國 際 學 界 對 於 福 利 方 案 支 持 （ support for specific program ） 之

研 究 一 直 有 限 （ Cook & Barrett 一 九 九 二 年 的 研 究 是 少 數 的 例 外 ） 。

究 竟 是 那 些 因 素 影 響 民 眾 對 福 利 方 案 的 支 持 ？ 學 界 的 了 解 仍 頗 為 不

足 ， 或 許 由 於 缺 乏 資 料 ，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在 開 發 中 國 家 （ 如 臺 灣 ） 更

是 缺 乏 。 傅 立 葉 （ 一 九 九 四 ） 曾 探 討 民 眾 的 福 利 態 度 ， 然 而 民 眾 對

特 定 福 利 方 案 的 態 度 ， 非 其 研 究 重 點 。 呂 寶 靜 （ 一 九 九 五 ） 曾 觸 及

民 意 與 社 會 福 利 ， 然 而 其 研 究 目 的 不 在 進 行 深 入 的 統 計 檢 驗 ， 故 不

易 確 定 究 竟 是 什 麼 因 素 影 響 民 眾 對 福 利 方 案 的 態 度 。 張 景 旭 與 蕭 新

煌 （ 一 九 九 五 ） 探 討 了 中 產 階 級 的 福 利 態 度 。 不 過 ， 未 探 討 各 種 民

眾 對 福 利 方 案 的 看 法 。 林 萬 億 （ 一 九 九 五 ） 曾 研 究 臺 灣 地 區 民 眾 的

福 利 意 識 形 態 ， 不 過 僅 區 分 行 業 而 未 細 分 職 業 部 門 ， 不 易 了 解 各 類

職 業 人 口 的 態 度 。 王  方 （ 二 ○ ○ 一 ） 曾 探 討 各 民 眾 之 福 利 意 識 形 態

與 福 利 滿 意 態 度 ， 不 過 ， 不 同 的 意 識 形 態 與 對 福 利 方 案 的 態 度 究 竟

是 什 麼 關 係 ？ 到 底 是 那 些 因 素 影 響 民 眾 對 福 利 方 案 的 態 度 ？ 仍 缺 乏

檢 證 。 過 去 對 與 婦 女 相 關 的 福 利 方 案 ， 即 缺 乏 探 討 究 竟 是 那 些 因 素

影 響 民 眾 對 相 關 的 福 利 方 案 的 態 度 。 本 研 究 以 女 性 照 顧 者 津 貼 為

例 ， 對 其 背 景 提 出 初 步 的 分 析 ， 並 為 未 來 的 研 究 提 出 建 議 。 如 此 應

可 更 加 了 解 民 眾 對 女 性 照 顧 者 津 貼 的 態 度 ， 也 有 助 於 增 進 我 們 對 民

意 與 福 利 之 認 識 。  
女 性 照 顧 者 與 照 顧 者 津 貼 

國 外 的 研 究 顯 示 ， 身 心 障 礙 老 弱 的 照 顧 者 中 以 女 性 居 多 （ Snyder 

& Keefe, 1985; Stone et al ． ,1987; Day & Alston, 1988; Seltzer & 

Krauss 1989 ） 。 臺 灣 的 研 究 也 發 現 老 弱 的 照 顧 者 多 是 女 性  （ 邱 啟 潤

等 ， 一 九 八 八 ； 楊 佩 祺 ， 一 九 九 ○ ； 吳 盛 良 等 ， 一 九 九 一 ； 徐 若 英

等 ， 一 九 九 二 ； 湯 麗 玉 ， 一 九 九 二 ； 邱 惠 慈 ， 一 九 九 三 ； 呂 寶 靜 、

陳 景 寧 ， 一 九 九 七 ） 。 尤 其 近 年 來 ， 身 心 障 礙 弱 勢 族 群 回 歸 社 會 的 思

潮 日 益 普 遍 。 以 往 out-off-home placement 的 做 法 已 逐 改 變 。 這 使 得

家 庭 在 照 顧 身 心 障 礙 老 弱 者 的 角 色 日 漸 重 要  （ Gallagher et al ．, 1983; 

Braddock, 1987; Leach, 1989; Parker, 1993 ） 。 雖 然 Blacher & 

Hanneman （ 1993 ） 等 人 的 研 究 發 現 ， 當 部 分 身 心 障 礙 弱 勢 者 年 歲 增

長 後 ， 其 接 受 家 庭 外 安 置 的 情 形 增 加 ， 然 而 這 樣 的 比 例 畢 竟 不 高 。

此 外 ， 按 照 李 俊 仁 等 （ 一 九 九 五 ） 有 關 老 人 安 養 的 公 私 立 療 養 機 構 ，

只 有 不 到 十 餘 家 立 案 ， 其 收 容 的 人 數 相 當 有 限 。 因 此 失 能 老 人 ， 大

多 數 都 是 在 家 中 照 顧 。 胡 幼 慧 （ 一 九 九 五 ） 也 有 類 似 的 發 現 ： 照 顧

老 弱 的 工 作 ， 大 多 由 家 人 （ 尤 其 女 性 親 人 ） 負 擔 。 一 項 研 究 顯 示 （ 溫

秀 珠 ， 一 九 九 六 ） ， 老 病 男 性 的 照 顧 者 有 五 十 八 ％ 是 年 老 的 女 性 （ 如

其 妻 子 ） ， 其 次 分 別 是 媳 婦 （ 占 十 七 ％ ） 、 兒 子 （ 占 十 一 ％ ） 、 女 兒 （ 占

九 ％ ） 。 而 老 病 女 性 的 主 要 照 顧 者 ， 則 主 要 是 媳 婦 （ 占 四 十 六 ％ ） ，

其 次 分 別 是 兒 子 （ 占 十 六 ％ ） 、 女 兒 （ 占 十 五 ％ ） 、 丈 夫 （ 占 十 四 ％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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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以 看 出 ， 不 論 是 照 顧 男 性 或 女 性 老 人 ， 照 顧 者 多 半 是 女 性 。 家 中

女 性 尤 以 媳 婦 、 妻 子 、 女 兒 的 照 顧 責 任 較 重 。 女 性 照 顧 者 面 臨 的 問

題 甚 多 ， 已 不 容 忽 視 （ 王 方 ， 二 ○ ○ ○ ） 。  
根 據 臺 灣 以 往 的 調 查 ， 年 老 夫 妻 同 住 （ 含 與 子 女 同 住 ） 的 比 例

約 高 達 八 成  （ 齊 力 ， 一 九 九 四 ） ， 這 些 家 庭 很 可 能 家 中 有 不 能 獨 自

照 顧 自 己 日 常 生 活 的 家 人 ， 而 由 機 構 （ 或 看 護 ） 來 照 顧 的 比 例 甚 低 ，

約 只 百 分 之 三 到 五 （ 劉 梅 君 ， 一 九 九 七 ） 。 因 而 大 多 數 的 照 顧 工 作 ，

極 可 能 是 由 家 人 承 擔 ， 而 家 中 的 女 性 通 常 為 其 主 要 照 顧 者 ， 根 據 中

央 研 究 院 「 中 山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所 」 所 做 的 「 臺 灣 地 區 社 會 意 向

調 查 」 一 九 九 四 年 二 月 定 期 調 查 資 料 ， 對 家 中 有 不 能 獨 自 照 顧 自 己

日 常 生 活 的 家 人 中 ， 再 問 其 主 要 是 誰 在 照 顧 他 ？ 此 人 又 是 被 照 顧 者

的 誰 ？ 結 果 在 全 部 樣 本 中 ， 請 看 護 照 顧 的 只 有 三 人 ， 主 要 的 照 顧 者

皆 是 親 人 ， 最 多 的 是 媳 婦 ， 其 次 依 序 是 母 親 、 妻 子 、 兒 子 、 丈 夫 、

父 親 、 已 出 嫁 女 兒 、 未 出 嫁 女 兒 、 姐 妹 、 祖 母 、 兄 弟 、 祖 父 。 很 明

顯 的 ， 主 要 的 照 顧 者 以 女 性 親 人 居 多 。 再 問 照 顧 這 些 不 能 獨 自 照 顧

自 己 日 常 生 活 的 人 應 是 誰 的 責 任 ？ 認 為 主 要 是 政 府 的 責 任 者 ， 竟 不

到 百 分 之 六 。 認 為 主 要 是 家 庭 的 責 任 者 ， 比 例 則 高 得 多 。  

擔 任 家 庭 照 顧 通 常 沒 有 酬 勞 ， 而 且 使 女 性 不 易 出 外 工 作 賺 錢 ，

這 些 都 會 影 響 其 經 濟 保 障 ， 也 會 產 生 相 當 大 的 身 心 壓 力 。 對 照 顧 者

的 福 利 措 施 ， 大 致 可 提 供 以 下 幾 種 ：  勞 務 性 支 持 方 案 、 心 理 性 支 持

方 案 、 就 業 性 支 持 方 案 與 經 濟 性 支 持 方 案 （ 呂 寶 靜 、 陳 景 寧 ， 一 九

九 七 ） 。 其 中 提 供 津 貼 （ allowances ） 即 是 經 濟 性 支 持 方 案 的 可 能 ： 由

政 府 給 予 照 顧 者 定 額 的 給 付 ， 芬 蘭 有 所 謂 的 家 庭 照 顧 津 貼  （ Home 

Care Allowance ） ， 做 為 照 顧 身 心 障 礙 、 老 年 、 慢 性 病 人 的 津 貼 。 英

國 也 有 身 心 障 礙 照 顧 津 貼  （ Invalid Care Allowance ） ， 以 照 顧 身 心

障 礙 病 患 為 主 要 對 象 。 照 顧 者 津 貼 的 重 要 社 會 意 義 ， 正 在 其 不 再 視

照 顧 病 弱 家 人 ， 為 家 庭 獨 自 的 責 任 與 無 償 的 工 作 。 不 過 ， 相 關 社 會

福 利 政 策 的 制 定 ， 通 常 是 立 基 於 婦 女 應 該 在 家 照 顧 家 人 之 假 設 。 因

而 相 關 政 策 往 往 有 一 項 潛 在 的 作 用 ：  使 婦 女 不 易 離 開 家 庭 出 外 工

作 ， 或 使 婦 女 缺 少 出 去 工 作 的 動 機 。 在 此 情 形 下 ， 相 關 政 策 有 可 能

強 化 了 其 依 賴 性 （ Miller, 1987 ） 。 對 婦 女 之 照 顧 者 津 貼 的 一 個 可 能

潛 在 作 用 ， 正 在 其 幫 助 相 關 婦 女 並 部 分 修 正 國 家 政 策 ， 而 較 不 威 脅

到 父 權 社 會 的 基 本 假 定 。 因 為 此 一 津 貼 提 供 ， 基 本 上 不 易 增 加 婦 女

外 出 工 作 之 誘 因 。 在 此 情 形 下 ， 相 關 政 策 不 宜 由 政 府 片 面 制 定 ， 而

應 對 民 眾 的 態 度 有 更 深 入 的 探 討 。  

福 利 津 貼 在 臺 灣 的 發 展 ， 特 別 應 注 意 一 九 九 ○ 年 代 ， 一 九 九 一

年 國 民 大 會 選 舉 ， 陳 清 卯 （ 中 華 社 會 民 主 黨 籍 ） 在 選 戰 中 ， 提 出 養

老 金 與 家 庭 補 助 金 的 構 想 （ 孫 健 忠 ， 一 九 九 七 ） 。 一 九 九 三 至 一 九 九

四 年 的 選 舉 中 ， 民 進 黨 曾 以 老 人 年 金 （ 敬 老 津 貼 ） 為 競 選 之 重 要 訴

求 。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的 臺 北 市 長 選 舉 中 ， 民 進 黨 亦 曾 提 及 兒 童 津 貼 的

構 想 ， 而 國 民 黨 當 時 皆 抨 擊 民 進 黨 的 主 張 。 當 時 媒 體 輿 論 似 多 認 為

朝 野 兩 大 黨 的 支 持 者 ， 在 社 會 福 利 方 案 （ 如 津 貼 ） 的 態 度 上 有 顯 著

的 不 同 。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出 版 的 民 進 黨 政 策 白 皮 書 「 公 平 正 義 的 福 利

國 」 （ 民 主 進 步 黨 ， 一 九 九 三 ） 中 ， 曾 提 出 家 庭 津 貼 的 主 張 ： 為 了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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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未 成 年 子 女 得 到 適 當 的 照 顧 、 教 養 、 健 康 發 展 ， 並 且 鼓 勵 適 婚 青

年 結 婚 生 育 ， 應 給 予 有 養 育 未 成 年 或 成 年 但 無 工 作 能 力 的 子 女 家 庭

生 活 津 貼 。 家 庭 津 貼 的 給 付 水 準 應 能 維 持 子 女 的 基 本 健 康 營 養 、 教

育 所 需 ， 且 不 以 所 得 調 查 為 給 付 的 資 格 審 查 要 件 ， 而 是 以 有 無 未 成

年 子 女 為 發 放 要 件 。 一 九 九 七 年 民 進 黨 主 政 的 臺 北 市 再 度 提 出 兒 童

津 貼 的 主 張 ， 再 次 引 發 各 方 的 熱 烈 爭 議 。 而 婦 女 因 為 照 顧 家 人 ， 沒

有 出 外 工 作 ， 是 否 應 該 領 取 一 些 津 貼 ？ 國 家 政 策 是 否 應 對 女 性 照 顧

者 重 新 定 位 ？ 近 來 亦 引 發 討 論 （ 如 劉 梅 君 ， 一 九 九 七 ） 。  

我 國 對 於 照 顧 者 之 保 障 措 施 頗 為 不 足 。 根 據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十 六

條 ， 老 人 經 濟 生 活 保 障 ， 採 生 活 津 貼 、 特 別 照 顧 津 貼 、 年 金 保 險 制

度 方 式 ， 逐 步 規 劃 實 施 。  

根 據 一 九 九 八 年 五 月 ， 行 政 院 通 過 之 加 強 老 人 安 養 服 務 方 案 ，

「 規 劃 辦 理 長 期 慢 性 病 及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缺 損 之 中 低 收 入 戶 老 人 特 別

照 顧 津 貼…… 規 劃 實 施 經 濟 性 支 持 方 案 ， 如 賦 稅 優 惠 及 特 別 照 顧 津

貼 。 」 所 謂 特 別 照 顧 津 貼 ， 即 照 顧 者 津 貼 （ 曾 薔 霓 、 王 正 ， 二 ○ ○

一 ） 。 然 而 實 際 上 ， 中 央 只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度 之 中 低 特 別

照 顧 津 貼 的 經 費 ， 而 自 九 ○ 年 度 起 地 方 政 府 需 要 自 籌 部 分 的 經 費 。

目 前 內 政 部 規 劃 的 特 別 照 顧 津 貼 ， 正 由 各 縣 市 試 辦  （ 曾 薔 霓 、 王 正 ，

二 ○ ○ 一 ） 。  

而 政 府 的 外 籍 監 護 工 政 策 更 可 能 影 響 老 人 的 長 期 照 護 問 題 ， 過

去 只 要 巴 氏 量 表 得 分 在 四 ○ 分 以 下 即 可 申 請 外 籍 監 護 工 ， 自 二 ○ ○

○ 年 九 月 起 凡 申 請 外 籍 家 庭 監 護 工 照 顧 老 人 者 ， 都 必 須 符 合 卅 二 種

重 大 病 症 ， 而 且 其 巴 氏 量 表 得 分 須 在 二 ○ 分 以 下 ， 七 ○ 歲 以 上 的 高

齡 老 人 也 不 再 放 寬 申 請 條 件 。 後 來 在 各 界 抗 議 聲 中 ， 巴 氏 量 表 得 分

放 寬 至 三 ○ 分 。 巴 氏 量 表 共 一 ○ 題 ， 正 常 的 人 可 得 到 一 ○ ○ 分 ， 二

○ 分 至 以 下 已 接 近 植 物 人 。 在 外 籍 監 護 工 不 易 申 請 ， 本 國 監 護 工 平

均 每 日 約 二 千 元 的 費 用 又 非 一 般 家 庭 能 長 期 負 擔 之 情 形 下 ， 照 顧 問

題 似 乎 更 加 嚴 重 了 （ 王 方 ， 二 ○ ○ ○ ） ， 民 眾 對 照 顧 者 問 題 的 看 法 ，

也 更 值 得 探 討 了 。  

對 未 來 研 究 之 建 議 

過 去 對 與 婦 女 相 關 的 福 利 方 案 研 究 ， 缺 乏 探 討 究 竟 是 那 些 因 素

影 響 民 眾 對 相 關 方 案 的 態 度 ， 中 央 研 究 院 「 中 山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

所 」 所 做 的 「 臺 灣 地 區 社 會 意 向 調 查 」 一 九 九 四 年 二 月 定 期 調 查 曾

問 及 婦 女 因 為 在 家 照 顧 不 能 照 顧 自 己 的 家 人 ， 而 沒 有 出 外 賺 錢 ， 是

否 應 該 領 取 一 些 津 貼 ？ 這 雖 是 近 年 來 有 關 社 會 福 利 的 最 深 入 的 調 查

之 一 ， 其 研 究 發 現 ： 贊 成 發 放 照 顧 者 津 貼 的 有 八 五 二 人 （ 占 五 四 ．

七 ％ ） ， 認 為 不 應 該 的 有 五 三 七 人 （ 占 三 四 ． 五 ％ ） ， 無 意 見 的 有 一

○ 一 人 （ 占 六 ． 五 ％ ） ， 不 知 道 的 有 六 六 人 （ 占 四 ． 二 ％ ） 。 不 過 「 臺

灣 地 區 社 會 意 向 調 查 」 進 行 的 時 間 距 離 目 前 已 頗 遠 ， 而 且 其 問 卷 題

目 有 限 ， 民 眾 對 女 性 照 顧 者 津 貼 的 態 度 究 竟 如 何 ， 仍 有 待 未 來 進 一

步 的 調 查 研 究 。 以 下 根 據 國 內 外 相 關 文 獻 ， 試 著 為 未 來 之 研 究 擬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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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假 設 。 根 據 歷 來 的 文 獻 顯 示 ， 可 能 影 響 民 眾 福 利 態 度 的 主 要 有

以 下 的 因 素 ， 值 得 未 來 研 究 參 考 ：  
一 、 自 利 原 則 （ the principle of self-interest ） ： 根 據 此 論 點 ， 自

利 因 素 對 民 眾 的 福 利 態 度 有 重 要 的 影 響 。 從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中 受 益 程

度 不 同 的 人 ，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態 度 。 而 經 濟 上 居 於 弱 勢 的 人 ， 較 可 能

支 持 各 福 利 方 案 （ Kluegel and Smith, 1986; Baldwin, 1990; Hasenfeld 

and Rafferty, 1989 ） 。 與 自 利 原 則 有 關 的 ， 大 致 有 以 下 的 假 設 ：  

從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中 受 益 程 度 不 同 的 人 ， 可 能 對 福 利 方 案 有 不

同 的 態 度 。 過 去 的 研 究 （ 盧 政 春 ， 一 九 九 五 ； 王 方 ， 二 ○ ○ ○ ｃ 、

二 ○ ○ ○ ｄ ） 顯 示 ， 軍 公 教 人 員 比 其 他 人 獲 得 更 多 的 社 會 福 利 。 因

而 ， 未 來 可 檢 驗 是 否 軍 公 教 人 員 與 其 他 人 口 ， 在 女 性 照 顧 者 津 貼 方

案 支 持 上 有 明 顯 的 不 同 。  

家 中 有 婦 女 正 在 照 顧 不 能 照 顧 自 己 的 家 人 ， 較 可 能 支 持 照 顧

者 津 貼 。  

在 經 濟 上 居 於 弱 勢 的 人 ， 如 女 性 （ 與 男 性 相 比 ） ， 家 庭 收 入 較

低 者 ， 較 可 能 支 持 女 性 照 顧 者 津 貼 。  

二 、 歷 史 潮 流 原 則 （ the principle of a historical shift toward 

egalitarian beliefs ） ： 按 照 此 一 觀 點 ， 歷 史 的 潮 流 是 逐 漸 趨 向 社 會 公

平 的 （ Beteille, 1969 ） ， 因 而 年 輕 人 比 較 會 支 持 社 會 公 平 的 理 念 。 然

而 我 們 應 知 道 ， 年 齡 對 態 度 的 效 應 不 易 與 世 代 （ cohort ） 的 效 應 區

分 （Mayer, 1992 ） ， 這 是 社 會 科 學 界 普 遍 面 臨 的 問 題 。 依 歷 史 潮 流

原 則 ， 未 來 可 檢 驗 年 齡 對 照 顧 者 津 貼 的 影 響 。 看 愈 年 輕 的 人 ， 是 否

會 愈 支 持 女 性 照 顧 者 津 貼 。  

三 、 啟 蒙 原 則 （ the principle of enlightenment ） ： 此 一 論 點 認 為 ，

由 於 社 會 化 的 過 程 ， 現 代 教 育 使 人 逐 漸 學 到 西 方 文 明 中 的 主 要 價 值

觀 （ 如 公 平 ） 。 因 而 教 育 程 度 愈 高 的 人 ， 愈 會 接 受 公 平 的 社 會 價 值 觀 。

但 是 ，Robinson and Bell （ 1978 ） 的 研 究 顯 示 ， 教 育 與 公 平 價 值 觀 究

竟 是 何 關 係 ， 在 不 同 的 國 家 可 能 有 所 不 同 。 教 育 與 公 平 價 值 觀 的 關

係 仍 待 進 一 步 檢 證 。 未 來 可 檢 驗 教 育 程 度 （ 受 正 式 教 育 年 數 ） 對 女

性 照 顧 者 津 貼 支 持 的 影 響 ， 看 教 育 程 度 愈 高 的 人 ， 是 否 愈 支 持 女 性

照 顧 者 津 貼 。  

四 、 政 黨 認 同 原 則 （ the principle of party affiliation ） ： 以 往 的 研

究 發 現 ， 政 黨 認 同 對 一 個 人 的 福 利 態 度 有 影 響 。 Cook and Barrett

（ 1992 ） 對 美 國 的 研 究 指 出 ， 民 主 黨 的 支 持 者 比 共 和 黨 的 支 持 者 更

贊 同 社 會 福 利 方 案 。 Ladd （ 1985 ） 亦 有 類 似 的 發 現 。 林 萬 億 （ 一 九

九 五 ） 對 臺 灣 的 研 究 指 出 ， 民 進 黨 的 支 持 者 在 制 度 性 福 利 意 識 形 態

（ 近 似 社 會 公 平 意 識 形 態 ） 上 ， 強 於 新 黨 支 持 者 ， 而 新 黨 支 持 者 的

制 度 性 福 利 意 識 形 態 又 強 於 國 民 黨 的 支 持 者 。 個 人 的 研 究 （ 王  方 ，

一 九 九 九 ｃ 、 一 九 九 九 ｄ ） 亦 發 現 民 進 黨 的 支 持 者 在 社 會 公 平 意 識

形 態 上 ， 強 於 國 民 黨 的 支 持 者 。 根 據 政 黨 認 同 的 論 點 ， 未 來 可 檢 驗

政 黨 對 方 案 支 持 的 影 響 。 看 不 同 的 政 黨 認 同 是 否 對 照 顧 者 津 貼 的 支

持 程 度 有 影 響 。  
五 、 效 率 原 則 （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） ： 依 此 原 則 ， 認 為 政

府 有 效 率 的 人 ， 較 可 能 支 持 福 利 方 案 。 而 認 為 政 府 缺 乏 效 率 的 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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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 不 可 能 支 持 福 利 政 策 。 如 Katz （ 1986 ） 所 言 ， 福 利 政 策 的 施 行 ，

往 往 伴 隨 著 效 率 的 辯 論 。 未 來 可 檢 驗 效 率 原 則 對 方 案 支 持 的 影 響 ，

看 認 為 政 府 有 效 率 的 人 ， 是 否 較 支 持 女 性 照 顧 者 津 貼 方 案 。  
六 、 福 利 的 意 識 形 態 （ welfare ideologies ） ： 國 外 的 研 究 指 出 ，

有 關 福 利 的 意 識 形 態 可 以 區 分 為 經 濟 個 人 主 義 （ economic 

individualism ） 與 社 會 公 平 意 識 形 態 （ social equality ） 。 經 濟 個 人 主

義 源 於 古 典 自 由 主 義 （ classical liberalism ） ， 經 濟 個 人 主 義 認 為 個 人

應 為 其 自 身 之 福 利 負 責 ， 經 濟 上 的 成 就 決 定 於 勤 勉 與 節 儉 。 貧 窮 被

視 為 是 懶 惰 或 個 人 缺 陷 所 造 成 的 。 這 種 觀 點 重 視 工 作 倫 理 ， 認 為 政

府 提 供 福 利 將 造 成 窮 人 的 依 賴 性 與 惰 性 。 因 此 ， 經 濟 個 人 主 義 較 強

的 人 較 不 會 支 持 社 會 福 利 方 案 （ Friedman and Friedman 1980; Gilder, 

1980; Bobo, 1991 ） 。 「 社 會 公 平 」 則 是 較 支 持 制 度 性 社 會 福 利 的 意 識

形 態 ， 社 會 公 平 意 識 形 態 認 為 政 府 有 責 任 保 障 每 一 國 民 基 本 的 生 活

水 準 ， 國 家 干 預 被 視 為 是 有 助 於 改 善 社 會 不 公 的 重 要 方 法 。 因 此 ，

有 較 強 社 會 公 平 意 識 形 態 的 人 ， 較 傾 向 支 持 社 會 福 利 方 案 （ Feldman, 

1983; Kluegel and Smith, 1983; Johnson, 1987; Hasenfeld and Rafferty, 

1989 ） 。 除 了 前 述 的 經 濟 個 人 主 義 與 社 會 公 平 意 識 形 態 ， 林 萬 億 （ 一

九 九 五 ） 發 現 ， 國 人 還 有 第 三 種 ， 即 所 謂 的 「 傳 統 慈 善 」 意 識 形 態 。

中 國 人 「 傳 統 慈 善 」 認 為 慈 善 是 志 願 的 、 個 人 的 ， 而 且 是 以 家 族 為

中 心 的 。 行 善 救 濟 是 從 自 己 的 家 族 、 鄉 里 開 始 的 ， 有 親 疏 遠 近 之 別

的 。 這 些 想 法 與 中 國 仕 紳 觀 念 相 關 ， 尤 其 受 到 新 儒 學 之 影 響 （ 林 萬

億 ， 一 九 九 五 ； Lin, 1990 ） 。 傳 統 慈 善 不 主 張 制 度 性 的 社 會 福 利 ， 而

常 將 政 府 的 救 濟 當 成 是 德 政 （ 非 人 民 之 權 利 ） 。 「 傳 統 慈 善 」 與 經 濟

個 人 主 義 皆 不 贊 成 制 度 性 之 社 會 福 利 ， 不 過 「 傳 統 慈 善 」 並 未 將 個

人 的 成 就 與 其 工 作 倫 理 （ 或 個 人 缺 陷 ） 緊 緊 相 扣 ， 這 點 與 經 濟 個 人

主 義 不 同 。 林 萬 億 （ 一 九 九 五 ） 在 福 利 意 識 形 態 上 有 重 要 的 突 破 ，

不 過 從 其 研 究 對 職 業 的 劃 分 以 行 業 別 為 主 ， 不 易 了 解 各 類 職 業 人 口

的 真 實 反 應 。 未 來 可 進 一 步 檢 驗 福 利 意 識 形 態 對 各 福 利 方 案 支 持 上

的 影 響 ， 看 社 會 公 平 意 識 形 態 較 強 的 人 ， 是 否 較 支 持 女 性 照 顧 者 津

貼 方 案 。 經 過 這 些 研 究 假 設 的 檢 驗 ， 應 可 更 加 了 解 民 眾 對 女 性 照 顧

者 津 貼 的 態 度 ， 也 有 助 於 增 進 我 們 對 民 意 與 福 利 之 認 識 。  

( 本 文 作 者 現 任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勞 工 系 暨 研 究 所 助 理 教 授 兼 社 會 組 主 任) 

◎ 註 釋 ： 

註 一 ： 農 保 的 突 破 主 要 在 一 九 八 ○ 年 代 後 ， 當 時 省 議 會 將 省 府 所

提 之 農 保 草 案 大 幅 修 改 ， 這 應 與 爭 取 農 民 的 支 持 有 關 。 而 以 高

雄 縣 余 家 班 為 首 的 五 縣 市 政 府 更 準 備 自 行 負 擔 經 費 提 前 全 面 辦

理 農 保 。 數 千 農 民 更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提 出 包 括 全 面 辦

理 農 保 及 農 眷 保 之 訴 求 ， 引 發 「 五 二 ○ 」 事 件 。 這 些 事 件 似 對

政 府 的 農 保 政 策 產 生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， 同 年 七 月 臺 灣 省 政 府 主 席

即 宣 佈 ， 自 當 年 光 復 節 起 全 面 試 辦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（ 王 正 勤 ， 一

九 九 四 ） 。 甚 至 在 尚 未 完 成 立 法 前 ， 即 先 以 行 政 命 令 方 式 全 面 試

辦 農 保 （ 曾 士 恒 ， 一 九 九 八 ； 陳 琇 惠 ， 一 九 九 六 ） 。 由 上 述 農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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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展 的 過 程 中 可 以 發 現 ， 國 家 機 關 的 自 主 性 似 不 是 永 遠 不 變

的 ， 亦 可 看 出 社 會 力 對 農 保 與 相 關 福 利 方 案 應 逐 漸 有 一 定 的 影

響 （ 王 方 ， 二 ○ ○ 一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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